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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熟理工学院基建、维修工程招标管理暂行办法 

常理工[2005]83 号 

各系、各部门： 

为了规范学院招标活动，加强基建、维修工程项目经费管理，确保工程质

量，节约资金，参照有关规定，遵循公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廉洁和诚实信

用原则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学院成立招标办公室（非编常设机构），由审计室、财务处、教务处、

办公室、资产与后勤管理处、东湖校区建设指挥部等部门有关成员组成。 

二、凡贰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基建、改建、扩建、维修、装璜、绿化等

工程项目，一律实行招标制度。五十万元以上工程项目应到常熟市招标办实行

社会公开招标。 

三、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基建、维修等项目的招标，先在校园网公

告栏上公布招标信息，招标结束后公布中标结果，接受全院教职工的监督。贰

万元以下的零星维修工程可通过询标方式确定施工单位，最终结算报审计室审

计。 

四、招标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： 

1.编制招标文件和标底； 

2.发出招标邀请通知； 

3.招投标小组对投标单位进行调研考察，确定投标单位人（原则上不少于 3

家）； 

4.召开投标单位有关人员答疑会，统一投标工程量和相关事项，有利于投

标单位统一测算投标； 

5.招标小组确定开标原则，组织开标，确定中标单位； 

6.与中标单位签定施工合同，组织施工。 

五、招标文件经招标小组审核后发出，内容应包括：项目名称、工程概

况、招标范围、招标方式、现场条件、开工竣工日期、质量等级要求、对投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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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资质及施工经验要求，对投标书的要求，评定中标因素，招标日程安排

等。 

六、招标项目需编制标底的，由评标组长单位组织人员编制后，密封至当

众开标时止。开标前应严格保密，不得泄漏。 

七、投标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 

1.各种证照。包括经营执照、资质证书、项目维修证书等； 

2.企业状况。包括职工人数、技术人员、自有资金情况、机械设备状况； 

3.近三年所建工程情况及履约情况。 

八、投标单位编制的投标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.工程总价及明细分项报价； 

2.按工程量清单计算材料用量及价款； 

3.施工方案、施工机械、安全措施； 

4.开工、竣工日期及保障措施； 

5.对招标文件主要条款确认； 

6.投标单位名称、加盖单位印鉴，法定代表人签署或盖章。 

九、开标前先确定中标原则、方法，土建、维修等项目一般采用当场公开

开标，特殊情况可采用招标小组集体议标。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定标，都应在打

开标书以前决定并向投标单位宣布。 

十、基建工程合同签订后，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、进度等进行全过程监

督。建设单位不得随意变更项目，确需变更时，项目监理必须签发监理联系

单，经项目建设部与项目发展部、审计室等相关部门商讨后确认，再由项目建

设部签单。维修项目变更时，由主管部门向招标小组报告，由招标小组确认，

主管部门再签单后实施。工程竣工后，主管部门签署详细的说明书交审计室。

对基建、维修项目审计室应全过程跟踪审计。工程变更金额一般不得高于合同

的 25%，若有特殊情况超过的，主管部门应书面说明原因并报分管院领导批

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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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中标单位施工期间，财务处凭施工付款合同付款，工程预付款不超

过工程总价 80%的款项。 

十二、施工完毕，经建设单位验收合格，凭施工合同、工程结算审计报告

和经审批的发票到财务处结帐。 

十三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审计室不予审计，财务处不予借款，也不予报

销工程价款： 

1.应该招标的项目未按本办法招标的； 

2.未通过学校评标小组，擅自组织招标的； 

3.工程变更不符合相关手续的； 

4、泄漏标底，经纪委、监察室查实的。 

十四、基建、维修等工程项目的招标资料，先由主管部门保管，待工程结

束后，连同工程决算报告移交审计室审计、归档。 

十五、招标小组成员在考察投标单位及招标期间应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和廉

政制度。 

十六、本办法由招标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
